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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92 证券简称：长城电工 公告编号：2026-06

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子公司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交易内容：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司）的控股股东

甘肃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甘肃电气集团）为了更好的支持公司

的发展，拟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水长城开关厂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长

开厂公司）、天水二一三电器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二一三公司）和公司的

控股子公司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集团（以下简称：天传所公司）提供借款人民

币 1100 万元，借款年利率为 1.50%，由长开厂公司、二一三公司和天传所公司

长期使用。

●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事项可免

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。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

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一、交易概述

公司的控股股东甘肃电气集团为支持公司科技研发研发工作，拟

为长开厂公司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“1000MW 机组励磁系统交流

灭磁国产化开关的研发及产业化”、二一三公司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

项目“GSC5B-75～95 系列交流接触器研发”、天传所公司的关键核心

技术攻关项目“9000 米油气钻机数字控制系统的研制”分别提供 300

万元、300万元和500万元借款（共计1100万元），借款年利率为1.50%，

资金由长开厂公司、二一三公司和天传所公司长期使用，本次财务资

助事项无需提供担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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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借款利息低

于央行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，本次交易事项可免于按照关

联交易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。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

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

二、财务资助方基本情况

1.公司名称：甘肃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

2.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

3.注册地址：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瓜州路 4800 号

4.法定代表人：刘万祥

5.注册资本：300000 万元人民币

6.经营范围：人工智能系统、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系统的技术开发、

技术服务；服务机器人、工业机器人、电器机械及器材、电器元件、

电源类产品、雷达设备、电子及通信设备、电动机、发电机及机组、

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和配件的研发、制造、销售、服务；电动汽车充电

设备、能源储存设备及软件的研发与销售；试验检测、检定及校准；

计算机技术服务，技术信息咨询；从事资本运营（依法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）。

7.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甘肃电气集团总资产 108.83 亿元、

净资产 31.96 亿元、营业收入 26.59 亿元、净利润-7.04 亿元。

三、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

1.借款种类和用途：科研项目专项借款。

2.借款金额：人民币壹仟壹佰万元整（11,000,000.00 元整）。

3.借款期限：长期。

4.借款利率：自支用借款之日起，按 1.50%/年计算。

5.担保措施：无需提供担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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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豁免情况

甘肃电气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。本次交易中，甘肃电气集团提

供的借款利率水平不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且无需提供担保。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可以免于

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，但关联董事刘万祥、张建军需回避

表决。

五、审议情况

（一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

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

2026 年第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子公司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

助的议案》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：

1.本次接受财务资助事项，控股股东向公司的子公司提供研发资

金借款，利率水平不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，且无需提供担保，根据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6.3.18（二）的规定，可免于

按照关联交易审议和披露。

2.本次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事项，主要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科

研项目的资金需求，有利于加快子公司科研项目研发进度，有利于公

司的高质量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，不影响公

司的独立性。

3.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，同意

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，审议该议题时关联董事

应当回避表决。

（二）董事会会议

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

十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子公司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议案》。

在审议本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刘万祥、张建军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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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其他非关联董事审议，以 5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的表决结

果一致审议通过了本议案。

六、接受财务资助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充分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的支持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

七、过去 12 个月内与本次拟发生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之间的历史

关联交易

自董事会审批通过本次拟发生交易之日起的过去 12 个月内，公

司与甘肃电气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：

1.2025 年度，公司从甘肃电气集团承租办公用房，房屋租金

63.76 万元（含物业费）。

2.2025 年度，甘肃电气集团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银行信贷业务

担保，发生担保服务费 313 万元。

3.2025 年 4 月，甘肃电气集团向天传所公司提供科研经费借款

人民币 800 万元，借款利率为 1.75%，由天传所公司长期使用。

特此公告。

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月 30 日


